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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中，业主的行为确实有故意杀人的嫌
疑。”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专职刑事律师黄洪连
表示，安全绳被砍断，确实有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
危害结果，作为成年人是可以预见的。“而该业主明
知道可能会造成他人生命死亡的结果，仍然不顾危
害后果去砍断安全绳，属于放任的主观故意，涉嫌
间接的故意杀人罪。因为最终没有造成他人死亡
的危害结果，所以可以评价为故意杀人未遂。”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故意杀人未遂是指故
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由于行为人的意志
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
律师赵良善说，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中，
需要先区分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如果是欲造成
被害人重伤，而实际只是轻伤的话，那么就属于故
意伤害罪未遂。或者欲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行为，
但实际却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实施任何伤害
行为，这样也可以认为是故意伤害罪未遂。具体
到本案，该业主因对工人施工时损坏了其楼顶花
草而心存怨恨，明知工人在高空作业，仍置他人的
安全于不顾，将工人的高空安全绳砍断，意图损害
工人的身体健康，好在有安全员在楼顶看守及时
阻拦，工人未受到伤害，该业主的行为涉嫌故意伤
害罪未遂。除非该业主砍断安全绳时并不知晓有
工人高空作业，才不构罪。

赵良善介绍，依据《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
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
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可以对该业主比照故
意伤害罪量刑标准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合潮新闻、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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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的张某与朋友在
某砂锅粉店就餐时，因餐椅损坏，张
某挪动餐椅时手指被夹导致指骨骨
折。事后，张某找到砂锅粉店要求
赔偿，但遭到砂锅粉店拒绝。由于
双方协商未果，张某近日诉至长春
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砂锅粉店老板辩称，没
有证据证明张某在店内受伤。如果
是在店内受伤，张某当时就应该让
该店赔偿医药费，而不是过了半个
月才要赔偿。在此期间，张某也可
能是在别处受伤。即使是在店内就
餐，也不能证明是在其店里受伤，其
店铺的餐椅没有问题。

张某提供了当天在砂锅粉店就
餐的支付记录，以及当日就医的证
明。但砂锅粉店老板还是认为张某
是在别处受的伤。

为了查明张某是否在砂锅粉店
就餐时受伤，办案法官及法官助理
前往砂锅粉店所在商场调取了相关
视频录像，并拍摄了餐椅照片。

由于砂锅粉店铺内无监控视
频，在调取其店铺附近的监控视频
后依然不能清晰地看到张某受伤的
整个过程。但通过监控视频可知，
张某于就餐当日 11 时 45 分站起离
开座位到前台一直捂着手指，再通
过电梯 11时 48分 57秒开始的监控
视频可以看到张某手指损坏，并听
到朋友说“手指夹折了”等描述。

顾客挪动餐椅
手指被夹骨折

据媒体报道，6月 30日，重庆
一小区工人在高空作业时安全绳
被业主砍断。当时，有四名工人
正在作业，楼栋有三十二层，高度
大约一百一十米高，好在有安全
员在楼顶看守及时阻拦，该业主
只砍断了安全绳的副绳，工人们
没有发生意外。

据高空作业工人刘先生讲
述，该小区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
需要清理恢复，由于该业主占用
楼顶建了一个花园，施工时对花
园的花草造成了损坏，遭到业主
阻拦，两方就此产生矛盾。刘先
生称，事后该业主也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在民警协调下已同意私
下赔偿和解。

此事件一经报道，引发网友
讨论，不少网友有疑问：“这还能
和解？很明显就是故意的啊！”有
网友认为，砍安全绳的业主，
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有
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
态，会让很多人都有恃无恐。
那么，此事件中的业主到底该
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涉嫌故意伤害罪未遂

商家未尽到义务造成损害
应承担侵权责任

租客对房屋管理不善
应承担一定责任

饭店有责任吗？

租客应尽哪些义务？

说法

说法
说法

法院认为，砂锅粉店应按
法律规定向就餐消费者提

供服务，并对就餐消费
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负
有保障义务。本案中，
张某的手指骨折是砂锅
粉店的餐椅造成的。但
张某作为成年人，在移
动餐椅时手指夹在餐
椅损坏的部位仍未发
觉、正常就座，其本身
存在疏忽大意，故张

某自身承担 20%的责
任。砂锅粉店未能及时

发现和更换损坏的餐椅，
未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
应承担80%的责任。

法官庭后表示，经营者对就餐消
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保留
相关证明，如发票、收据、清单等，如发
生争议，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同时及
时就医，保留就诊所有证据材料，便于
事后结算或诉讼举证。 （法治日报）

房主将房屋委托给中介出租，一女子租住该房屋后，
女子前男友竟在出租房内自杀身亡。一气之下的房主将
中介和女租客起诉到法院，索赔经济损失。

近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了该案的
一审判决书，判决女租客赔偿房主经济损失9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原告关某位于邢台市某房
屋的租赁事宜被全权委托给被告某公司办理，约定

管理期限为 2023年 1月 27日起至 2025年 1月 26
日止。

2023年6月4日，被告某公司与被告孟某
芳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23年
6月5日至2024年6月4日。合同的第五条第
六款约定，承租期内，承租人是房屋的实际管

理人，承租人需要时刻注意防火、防盗、防触电，
不做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活动，并且承租人在房

屋内发生的安全事故都由承租人自己承担，与委托方
和受托方无关。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煤气使用

不当，在房屋内摔倒等造成的人身伤亡、不当死亡等原因造
成房屋损害或房屋市场价值损失的，损失部分由承租人全权
负责赔偿。后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被告孟某芳使用。2023年7
月1日，被告孟某芳前男友进入案涉房屋内，自杀身亡。

另查明，2023年8月6日，原告将案涉房屋通过中介公司出
售，售价 46万元。原告出售房屋时，对房屋内发生自杀身亡事
件向第三人进行了披露。

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实生
活中，人们对住宅内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感到不同程度的恐惧并对死亡
现场心存芥蒂是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在房地产市场交易中，买卖双
方的消费心理，是影响二手房市场交易价格的重要因素。一般人
对死亡的恐惧和忌讳心理，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加剧居住人的心理
负担，对该类房屋的使用效用造成一定障碍，给房屋交易带来一
定的价值贬损因素，并最终影响房屋的使用和市场交易价格。
客观上，在房地产交易惯例中，亦将房屋是否发生过非正常
死亡事件作为必须披露的影响交易决策的重要事项。本
案中，在被告孟某芳承租案涉房屋期间，其前男友在该房
屋内自杀，该事件客观影响了原告出售该房屋的价格。原
告关某出售房屋时也是将该事实对买受人进行了披露。
故认定原告关某主张的房屋贬值损失客观存在。

本案中，对发生人员自杀事件，因案涉房屋管理使用人
为承租人被告孟某芳，某公司并未管理使用，对案涉房屋内人
员自杀事件无法预见且无法克服。被告某公司在选定孟某芳为
承租人、与其订立租赁合同、向其交付房屋以及后期的管理、安全
提示，均未违背托管协议和善良管理人应有的合理注意义务。

被告孟某芳承租原告关某房屋期间，虽对承租房屋内的人员非正常
死亡事件无法预见，但因其对房屋管理不善，导致其前男友进入该房屋
自杀身亡，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关于原告损失，涉
案房屋已经被原告处分，因处置价格受作为卖方的原告卖出意愿的急迫
程度，同时受作为买方对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认识程度，也受买卖双方谈
判技巧等多种主观因素影响，不能推定案涉房屋在未发生人员非正常死
亡事件前的市场价值和实际销售价格的差值为原告损失。

法院结合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孟某芳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程度
和对因非正常死亡对承租房屋贬值损失的预见程度等实际情况，酌定由
被告孟某芳向原告关某赔偿经济损失9000元。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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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友入户自杀
女子被房东索赔

住手！有人正
在高空作业

你们都要
赔我损失！

哎呀！

建
隆/

漫
画


